咨询服务协议

甲      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民身份号码）：
地      址：

乙      方：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9531156H 
法定代表人：王富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5号2层20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同各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甲方有意受让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租的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33号8-9号楼4层3号（原35-37号）房产3年承租权。
第二条  甲方保证知悉标的产权全面状况、交易条件、交易方式和交易文件等相关内容；知悉信息公告所载的交易条件及相关披露事项等相关内容。甲方知悉并承诺在成为受让方后按照转让信息公告履行受让方义务；承诺对本次标的产权受让事宜，已通过乙方有权决策机构决策，受让意图真实、合法、有效。乙方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
第三条  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交的意向申购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合法、有效，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如甲方存在重大遗漏、故意隐瞒、提交虚假材料等情况，乙方有权立即撤销甲方的受让资格，并解除本协议。甲方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乙方有权全部没收甲方已交纳保证金，并保留追究甲方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四条 甲方已知悉并承诺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产权交易的法律、法规及乙方相关交易规则，按规定履行义务。甲方已知悉，本次挂牌期满如进入网络竞价程序，将可能会产生新的合规意向受让方，甲方对此不提出任何异议。
第五条 甲乙双方须严格执行廉政建设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以合规、诚信、保密为基本原则行事，不得采用任何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国家、集体和对方的利益；交易过程中发现双方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向有关监督部门或司法机关举报。
第六条 乙方有权对甲方提交的申请和材料进行齐全性和合规性审核。
第七条 乙方本次提供协助甲方现场踏勘、递交租赁申请、移交工作。
第八条 如甲方成功受让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租赁的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33号8-9号楼4层3号（原35-37号）房产3年承租权。甲方将按照年租金的4.17%将交易服务费汇入至（账号：9550880249408300113，开户名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广发银行北京月坛支行）。
第九条 甲方未被确定为受让方，乙方配合甲方向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交申请3个工作日内将甲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全额无息原路返还。    
第十条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以下第 （二） 种方式解决：
（一）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北京国际仲裁院（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